
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  

第十五次會議  

 
日期  : 2009 年 5 月 6 日  (星期三 ) 
 
時間  :  下午 3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  
 
地點  : 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 號  

稅務大樓 41 樓民政事務局 1 號會議室  
 
 

議程  
 
第 1項  通過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紀要  
 
第 2項    第十四次會議續議事項  
 

(i) “M＂品牌制度及支援計劃檢討  
 

(ii)  修改  “M” 品牌制度標誌  
 

(iii)  實施進一步強化“M＂品牌制度形象的擬議措施   
   
第 3項  借助電視節目在社會推廣體育文化  
 (文件MSEC 2/2009) 
 
第 4項  香港高爾夫球總會就瑞銀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2009申

請“M＂品牌活動認可  
 (文件MSEC 3/2009) 
 
第 5項  2009年至 2011年任期的討論事項  
 (文件MSEC 4/2009) 
 
第 6項  其他事項  
 
 
 


